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4

月

26

日 星期四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３

，

３３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３８２

号

文

）

核准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Ｔ－１

日

）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

网上路演网址

：

全景网

（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相关

人员

。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

，

请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Ｔ－６

日

）

登载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

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

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和发行人网址

（

ｗｗｗ．ｊｓｊｄ．ｃｃ

）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相关统计显示

，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

日

均持有市值

１０

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

，

在沪市新股上市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买入的

，

亏损账户数过半

，

尤其是在上市首日因盘中价格涨幅过大被临时停牌的新股交

易中

，

股价大幅拉升阶段追高买入的

，

亏损账户数超过

９０％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

跟风

“

炒新

”，

应当审慎决策

、

理性投资

。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人民网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

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全文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

承诺如下

：

本公司控股股东人民日报社及其控制的股东

《

环球时报

》

社

、《

中国汽车报

》

社

，

以及股东

《

京华时报

》

社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

股东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

：

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

，

不转让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股东中银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

英大传媒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承诺

：

自发行人增资扩股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起三十六个月内且自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若发行人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本公司对发

行人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不满十二个月的

，

自本

公司对发行人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四十二个月内且自人民网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

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若发行人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本公

司对发行人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已满十二个月

的

，

自本公司对发行人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自人

民网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

人民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

也不由人民网回购该等股份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９９

号）”核准。

三、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

２０１２

］

１１

号文批

准。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３．

股票简称

：

人民网

４．

股票代码

：

６０３０００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

２７６

，

４２２

，

７６４

股

６．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

６９

，

１０５

，

６９１

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

定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人民日报社及其控制的股东

《

环球时报

》

社

、《

中国汽车报

》

社

，

以及股东

《

京华时报

》

社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

股东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

：

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

，

不转让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股东中银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

英大传媒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承诺

：

自发行人增资扩股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起三十六个月内且自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若发行人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本公司对发

行人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不满十二个月的

，

自

本公司对发行人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四十二个月内且自人民网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

人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若发行人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本

公司对发行人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已满十二个

月的

，

自本公司对发行人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自

人民网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

的人民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

也不由人民网回购该等股份

。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１３

，

８００

，

６９１

股股份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的

５５

，

３０５

，

０００

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上市交

易

。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Ｐｅｏｐｌｅ．ｃｎ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２０７

，

３１７

，

０７３

元

（

本次发行前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６

日

变更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２８

号

Ｂ

座

２３４

号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２

号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２６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３６９９９９

传真号码

：

０１０－６５３６９９９９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

ｉｒ＠ｐｅｏｐｌｅ．ｃｎ

法定代表人

：

马利

所属行业

：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

不含固

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

）；

因特网信息服

务业务

（

除出版

、

教育

、

医疗保健

、

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广告设计制作

、

发布

、

代理

；

计算机软件及外部设备开

发

、

销售

；

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

；

技术开发

、

转让

、

咨询

、

服务

；

组织展

览展示及文化交流活动

、

会议服务

；

公关策划及咨询

；

翻译服务

；

物流服务

；

文娱

演出票务的销售代理

；

日用百货销售

；

物业管理

。

主营业务

：

经营

“

人民网

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和

“

环球网

ｗｗｗ．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两

个主要网络平台

，

从事互联网广告业务

、

信息服务业务

、

移动增值业务和其他技

术服务

。

董事会秘书

：

刘楠

１．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本公司共有

１２

名董事

、

３

名监事和

７

名高级管理人员

，

分别列示如下

：

（

１

）

１２

名董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马 利 董事长

２

廖 玒 副董事长

３

惠章志 董事

４

胡锡进 董事

５

官建文 董事

６

罗 华 董事

７

唐维红 董事

８

陈智霞 董事

９

熊晓鸽 独立董事

１０

陈利民 独立董事

１１

刘世平 独立董事

１２

骆家駹 独立董事

（

２

）

３

名监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黄其祥 监事会主席

２

卫吉宗 监事

３

李颖芝 职工监事

（

３

）

７

名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廖 玒 总裁兼总编辑

２

官建文 副总裁

３

罗 华 副总裁

４

唐维红 副总裁

５

陈智霞 副总裁

６

赵 欣 财务总监

７

刘 楠 董事会秘书

２．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情况

：

截至目前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票

、

债券的情况

。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人民日报社

。

目前

，

人民日报社直接持

有本公司

６６．０１％

的股份

，

通过

《

环球时报

》

社

、《

京华时报

》

社和

《

中国汽车报

》

社

分别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１．８９％

、

０．８２％

和

０．８２％

的股份

。 （

注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

新闻

出版总署出具了

《

关于同意

＜

京华时报

＞

变更主管主办单位的批复

》（

新出审字

［

２０１１

］

６４９

号

），

同意

《

京华时报

》

主管主办单位由人民日报社变更为中共北京市

委宣传部

。

目前相关变更工作正在进行

，

变更手续完成后

，

人民日报社将间接持

有本公司

１２．７１％

的股份

）

人民日报社成立于

１９４８

年

，

系中共中央举办的国有事业单位

，

开办资金

９２

，

９１９

万元

，

法定代表人为张研农

，

住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２

号

。

人民

日报社承担党中央机关报职能

，

其宗旨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

，

弘扬社会正气

，

通达社情民意

，

引导社会热点

，

疏导公众情绪

，

搞好舆论监

督

，

及时传播国内外各领域的信息

，

报道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发表评论

，

发

挥好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作用

；

业务范围主要是

《

人民日报

》、《

人

民日报海外版

》

等报纸的出版

、

网络新闻宣传

、

信息传播技术开发

、

印刷发行

、

新

闻研究与业务培训等

。

三、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１

人民日报社

１３６，８５０，０００ ６６．０１ １３２，２４２，２５５ ４７．８４

２ 《

环球时报

》

社

２４，６５０，０００ １１．８９ ２３，８２０，０３４ ８．６２

３ 《

京华时报

》

社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６４２，７６１ ０．５９

４ 《

中国汽车报

》

社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６４２，７６１ ０．５９

５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６４２，７６１ ０．５９

６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６４２，７６１ ０．５９

７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６４２，７６１ ０．５９

８

中银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２９２，６８３ ４．００ ８，０１３，４６８ ２．９０

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６，２１９，５１２ ３．００ ６，０１０，１０１ ２．１７

１０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１９，５１２ ３．００ ６，０１０，１０１ ２．１７

１１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６，２１９，５１２ ３．００ ６，０１０，１０１ ２．１７

１２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１４６，３４１ ２．００ ４，００６，７３４ １．４５

１３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２，０７３，１７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３，３６７ ０．７２

１４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２，０７３，１７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３，３６７ ０．７２

１５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７３，１７１ １．００ ２，０７３，１７１ ０．７５

１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 － ６，９１０，５６９ ２．５０

社会公众股

－ － ６９，１０５，６９１ ２５．００

合 计

２０７，３１７，０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６，４２２，７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

，

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１

人民日报社

１３２，２４２，２５５ ４７．８４

２ 《

环球时报

》

社

２３，８２０，０３４ ８．６２

３

中银投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１３，４６８ ２．９０

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６，９１０，５６９ ２．５０

５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６，０１０，１０１ ２．１７

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６，０１０，１０１ ２．１７

５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１０，１０１ ２．１７

８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７３４ １．４５

９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７３，１７１ ０．７５

１０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２，００３，３６７ ０．７２

１０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２，００３，３６７ ０．７２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６９

，

１０５

，

６９１

股

二、发行价格：

２０．０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１３

，

８００

，

６９１

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５５

，

３０５

，

０００

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３８２

，

１１３

，

８２０

元

。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０８７

号

《

验资报告

》。

五、发行费用总额、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承销及保荐费用

３６

，

１７２

，

８４５．５０

元

，

其他发行费用

５

，

４７２

，

２０３．５２

元

，

其中审计及验资费用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律师费用

１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评估费用

８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

咨询费用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信息披露费用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材料印刷

费用

５４

，

３１０．２７

元

、

股份登记等发行上市费用

３５０

，

９２２．７６

元

、

印花税

６７２

，

９７０．４９

元

。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

：

０．６０

元

。 （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

算

）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３４０

，

４６８

，

７７０．９８

元。

七、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７．２２

元。 （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按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

算）

八、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０．４３

元。 （按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者除以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本公司将在募集资金

到账后两周内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公开披露该

协议的主要内容

。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上市保荐人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住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６

层

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６０２９

保荐代表人

：

程杰

、

陈石

联系人

：

钟建春

、

屠正锋

、

张丽

、

戎晋

、

张祺奥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

。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

发行人：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９１．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３８１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配售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９．９４％

，

即不超过

８１６

万股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为便于投资

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本次发

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全景网网

上路演中心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一

、

网上路演网址

：

全景网

（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二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周五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员

。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

请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

国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

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20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

】

123

号

"

文

"

关于核准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

4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32

元

/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上【

2011

】

54

号

"

文同

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1

年

2

月

18

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交易。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280,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65,180,94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4,819,060

元。以上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苏公

W[2011]

B014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为人

民币

624,630,000

元

,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

590,189,060

元。

截止到本公告报出之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明确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具体如下：

1

、同

意公司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55,000,000

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用人民币

119,000,

000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日常性经营管理性需要的流动资金；

2

、用

10,600

万元人

民币购买土地和前期建设等（目前尚未支付）。

二、部分超募资金账户变更前的存储情况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超募资金

26,519

万元存储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清潭支行 ， 账 号 为

81100188000026475

， 该专户仅用于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清潭支行、保荐机

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为了提高超募资金的

收益 ， 公司在江苏银行常州清潭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账 号 ：

81100188000026475

） 中的募集资金

26,519

万元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存单号

00102808

），期限为

12

个月，存入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9

日。

三、变更专户存储银行情况

为了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在江苏银行常州清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单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到期后， 公司将江苏银行常州清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销户，将该行该账户截止到

2012

年

3

月

21

日的资金余额共计：

274,

576,257.66

元存入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支行 （以下简称：

"

工行广化支行

"

）新开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105020919002099429

）进行专户存

储。为了提高资金收益，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274,544,491.44

元以存单方式

存放（存单号为

B00013668

），开户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14

日，期限为

12

个月。

四、签订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与工行广化支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中甲方为

"

公司

"

，乙方为

"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支行

"

，丙方为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协议对

三方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具体如下：

1

、 甲方承诺本公告第三条提及的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

、甲方、乙方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丙方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

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

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雷、宁敖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

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

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备查文件：

1

、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

化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67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9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鞍重股份

"

）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

313

号《关于核准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

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

1,7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5.00

元。截至

2012

年

3

月

26

日止，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700

万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5,000,0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44,136,

307.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0,863,693.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

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会验字【

2012

】

1100

号《验资报告》验

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分别在中行鞍山高新区支行、招商银行鞍

山分行、光大银行鞍山分行、浦发银行鞍山分行（以下合称

"

专户银行

"

）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公司连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

分别与中行鞍山高新区支行、招商银行鞍山分行、光大银行鞍山分行、浦发银行鞍

山分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协议》 主要内容如

下：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户情况：

1

、公司在中行鞍山高新区支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292160163731

，截止

2012

年

4

月

15

日，专户余额为：

95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多单元组合振动筛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其中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400

万元， 期限

3

个月， 存单号为

312960480942

；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600

万元， 期限

3

个月， 存单号为

312960480942

；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900

万元， 期限

6

个月， 存单号为

312960480942

；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200

万元， 期限

6

个月， 存单号为

312960480942

；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 期限

1

年， 存单号为

312960480942

；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100

万元， 期限

1

年， 存单号

312960480942

；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4000

万元， 期限

1

年， 存单号为

312960480942

。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在招商银行鞍山分行开设专户，账号为：

412900004610855

，截止

2012

年

4

月

15

日，专户余额为：

16,249.997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其他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营运资金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其中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2000

万元， 期限

6

个月， 存单号为

41290000468000012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3000

万元，期限

1

年，存单号为

41290000468000026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6200

万元，期限

1

年，存单号为

41290000468000030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 公司在光大银行鞍山分行开设专户， 账号为：

50920188000027482

， 截止

2012

年

4

月

15

日，专户余额为：

4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振动筛研发中心与实验

室扩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其中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500

万元， 期限

3

个月， 存单号为

5092-01-81-0000056-41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800

万元，期限

6

个月，存

单号为

5092-01-81-0000055-59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2500

万元，期限

1

年 ，存单号为

5092-01-81-0000057-23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

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

、 公司在浦发银行鞍山分行开设专户， 账号为：

10910157870000029

， 截止

2012

年

4

月

15

日，专户余额为：

9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高效、节能、环保型大型

振动筛系列产品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其中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500

万元， 期限

3

个月， 存单号为

10910167010000310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500

万元，期限

6

个月，存单号

为

10910167020000225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期限

1

年，存单

号为

10910167030000163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

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海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海通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

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海

通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海通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海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立新、宋立民可以在专户银行对

公营业时间内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专户银行应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海通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海通证券。专

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

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海通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海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向公司、专户银行书面通知

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海通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海通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海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海通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海通证券督导期结

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